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五大原则



《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

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本文华税律师为各位读者介绍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五大原则：真实性原则、相

关性原则、合理性原则、税法优先原则以及凭合法凭据扣除原则。

一、真实性原则

真实性原则，要求企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支出是实际发生的。这是企业所得

税课税的前提，要求纳税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

支出能够提供形式和内容都是真实的凭证。企业所得税法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

即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利和风险的发生来决定收入和费用的归属期，

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属于

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因

此真实性原则并不要求纳税人扣除的支出是当期支付的，符合权责发生制即可。

企业的扣除项目一般都是发生当期进行税前扣除，而对于企业发现以前年度实际

发生的、按照税收规定应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而未扣除或者少扣除的支出的特殊

情况，《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5 号）规定，企业需要作出专项申报及说明以后，

追补至发生年度扣除，并且追补期限不得超过 5年。

二、相关性原则



相关性原则，要求企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是与取得收入有关的支出。对于

企业发生的支出在何种条件下构成“与取得收入有关”的支出，企业所得税法并

未给出明确的判断标准。可以参照企业所得税改革工作小组所著的《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释义》中的有关解释。其中规定对相关性的具体判断应当遵循实质课

税原则，不能仅以交易形式确定，而应当根据经济行为的目的和实质判断。一般

是从支出发生的根源和性质方面进行分析，而不是从费用支出的结果分析。“与

取得收入有关的支出”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能给企业带来现实、实际的经济

利益”的支出，如“购买原材料的支出”；另一种是“能给企业带来可预期经济

利益”的支出，如“广告费支出”。

三、合理性原则

合理性原则，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要求企业在企

业所得税前扣除的是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

本的必要和正常的支出。具体判断是否具有合理性，需要在假设企业是经济理性

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的性质、规模、业务范围等多种因素，加以综合判断。

关于合理性的判断，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投资者投资未到位而发生的利息

支出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312 号）为例，该规范性文

件规定，“关于企业由于投资者投资未到位而发生的利息支出扣除问题，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凡企业投资者在规定期

限内未缴足其应缴资本额的，该企业对外借款所发生的利息，相当于投资者实缴

资本额与在规定期限内应缴资本额的差额应计付的利息，其不属于企业合理的支

出，应由企业投资者负担，不得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发生外

部借款，但借款中的一部分是为了不足股东未足额出资的部分，这部分借款对于

企业来说可能是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的，但是属于不必要和正常的支出。不符

合合理性原则，因此国税函〔2009〕312 号规定，这部分借款的利息不允许在税

前扣除。

四、税法优先原则

会计准则和税法分别遵循不同的原则，按税法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与财务会计方



法计算的利润总额不一定相同，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永久性差异和

暂时性差异。企业所得税法明确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财务、会计

处理办法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的，应当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计算。但对企业所得税法没有明确规定的，应当遵循会计准则与惯例。

五、凭合法凭据扣除原则

凭合法凭据扣除原则，是指企业应当凭借合法有效的凭据进行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若干具体措施>的通知》（国税发

[2009]114 号）规定，未按规定取得合法有效凭据不得在税前扣除。《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2 年第 15 号）也规定，企业当年度实际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由于各种

原因未能及时取得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企业在预缴季度所得税时，可暂按

账面发生金额进行核算；但在汇算清缴时，应补充提供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

合法有效的凭据的范畴是什么？税务机关在执法中一般倾向于将合法有效凭据

仅限定为发票。但华税律师认为，只要企业发生的支出符合前述四个扣除原则，

凭借合同、付款凭证等相关材料也可以进行税前扣除。首先，在企业所得税的管

理中，发票只是证明成本是否发生的证据之一，但不是唯一的证据。交易合同、

资金来往凭证等相关资料都可以作为证明成本发生的证据。其次，由于不得税前

扣除可能给纳税人造成损失，从保护纳税人权益的角度出发，对“合法有效凭据”

不得作出限缩解释，将合法有效凭据限缩解释为发票。最后，实践中也存在各种

不需要取得发票也允许税前扣除的成本费用的情形，例如员工工资薪金、银行借

款利息支出等，只需要提供相关的内部制度规定和借款协议等证明，就能够进行

税前扣除。

小结：

发票虽然不是企业进行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唯一合法有效凭证，但取得不符合规

定的发票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税法风险。《发票管理办法》规定，所有单位和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支付款

项时，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取得发票时，不得要求变更品名和金额。《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的意见》规定，加强发票核实工作，不符合规

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前扣除凭据。特别是在营改增的大背景下，我们还是要提醒

企业应重视发票管理，降低税务风险。


